                                                                        协议编号：JHSQ-2024-0823-1

零部件采购授权协议

甲方：金琥新能源汽车（成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甲方、乙方合称“双方”）

鉴于：

1、2023年12月29日甲乙双方签订了《年度采购合同》（合同编号：JHNC-2024-0432-1）、以及双方之间签订的《年度采购合同补充协议》、《质量保证协议》、《整车/零部件试验&开发费合同》、《模夹检具开发采购合同》等合同（以下统称“《原合同》”）。
2、现双方同意，甲方的关联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贵州壁虎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及后续其他经甲方认可授权的主体（“实际采购方”）将按照《原合同》项下零部件采购条件向乙方采购相关零部件，乙方允许实际采购方按照本合同双方约定的产品价格进行相关采购活动，实际采购方直接向乙方发出采购需求及采购订单，乙方按照实际采购方的送货地址交付相关零部件，零部件的采购费用由实际采购方与乙方进行结算，采购的相关权利义务由乙方与实际采购方参照《原合同》履行，采购方和销售方的权利由实际采购方与乙方享有，采购方和销售方的义务由实际采购方与乙方承担，甲方对实际采购方的采购行为不承担任何合同义务；设计开发试验费以及模夹检具工装费仍由甲方与乙方进行结算。乙方应对实际采购主体开具相应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发票。

3、根据《原合同》需要发出的全部通知均须采用书面形式，甲方及甲方关联公司（贵州壁虎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指定如下地址作为发送书面通知或其他文件的指定地址：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态园2栋C座9层
电话：13418557665
联系人：徐海燕

4、本协议的签订、履行、解释、争议解决等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上述各方因本协议的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任何一方可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解决争议。
5、本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作约定的，继续以原合同约定为准。
6、本协议正本一式叁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本授权委托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金琥新能源汽车（成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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